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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根据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安排，现将我院 2022 年上半年发展

党员以及预备党员转正工作安排如下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发展党员计划 

2022 年上半年党员发展计划共 131 个，其中，2020 级学生

党员发展计划 122个，教职工党员发展计划 9个。具体计划分配

详见附件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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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接收预备党员 

因各党支部确定积极分子时间不同，在积极分子培养满一年

后，党支部要立即启动推荐发展对象程序，发展对象确定后第一

时间报组织人事处备案。各主要环节完成期限最晚不得迟于以下

时间，在条件成熟、符合程序的前提下，各环节工作早谋划早部

署早启动。 

5月 22日前，党员发展对象相关材料报组织人事处审核备案； 

5月 25日前，到组织人事处办理政审函调手续； 

5月 25日至 6月 1日，举办发展对象培训班，对发展对象进

行培训； 

6月 15日前，将发展对象整套材料报组织人事处预审； 

6月 28日前，党支部召开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党员大会； 

6月 30日前，组织人事处安排党委组织员与发展对象谈话； 

7 月 5 日前，将预备党员材料送组织人事处，报学院党委进

行审批。 

（二）预备党员转正 

相关党支部要及时讨论和研究预备党员转正事宜，对预备期

满符合转正条件的预备党员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，及时开展预备

党员转正工作。 

5月 22日前将转正名单、转正党员档案材料报送组织人事处

审核备案； 

6月 30日前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大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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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5 日前，将党员转正材料送组织人事处，报学院党委进

行审批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

重大意义，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发展党员工作职责，组织人事

处要加强指导，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基层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

容，发现重要问题及时向院党委报告。 

（二）各党支部在组织召开群众推荐和党员推荐时，要结合

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对于组织在校生开会推荐时，要充分保

证场地、人员防控措施到位，人员间隔就座、佩戴口罩；对于组

织未返校学生进行推荐时，可考虑网络等方式进行，并及时向群

众、党员通报结果。 

（三）党支部务必将党员发展和预备党员转正每一步程序材

料及时按照要求录入到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党员发展纪实系统中，

实行全程纪实。 

（四）对发展党员工作的每个环节，各党总支、党支部都要

落实责任制，形成全方位的责任保证体系。对违反发展党员工作

程序，未能坚持党员标准，不履行发展党员工作职责的行为及情

况，根据职责分工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关党组织及责任人相应

的处分。对于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，一律不予承认。 

请全院广大师生员工对发展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工作进行监

督，如果发现违规违纪情况和不正之风，及时向组织人事处、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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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监察室反映。联系电话：5700268、5710589。 

 

附件：2022年上半年党员发展计划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威海职业学院委员会 

2022年 4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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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党组织 2020级学生计划数 教职工计划数 合计 

智慧学院党总支 12  12 

机电学院党总支 12 1 13 

艺术学院党总支 9  9 

经贸学院党总支 13  13 

建筑学院党总支 6  6 

国际学院党总支 6  6 

旅游学院党总支 9 1 10 

康养学院党总支 10 1 11 

交通学院党总支 9  9 

教育学院党支部 6 2 8 

海大学院党支部 3  3 

国防学院党支部 20  20 

酒店学院党支部 4 2 6 

电媒学院党支部 3 1 4 

宣传部党支部  1 1 

合计 122 9 131 

注：考虑武警士官班，计划数适当向国防教育学院倾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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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：徐晓峰  

威海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7日印发 


